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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书面申述摘要  

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众谘询展开前收到的申述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众谘询展开前收到的申述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众谘询展开前收到的申述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公众谘询展开前收到的申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1 一项申述建议：  

 

(a)   维持 5 个地方选区的现有

分界，以保存社区联系，

并避免引起混淆；  

(b) 维持香港岛、九龙区及新

界区的现有议席数目 (香

港岛 6 席、九龙区合共 9

席及新界区合共 15 席 )，

因为人口变迁应不大；以

及  

(c)  维持九龙西及九龙东的现

有 议 席 数 目 (九 龙 西 4

席、九龙东 5 席 )。为使

这两个地方选区更接近人

口数目规定，选管会可考

虑把部分区议会选区范围

从九龙西的九龙城区转拨

到九龙东，因为：  

 

(i)  减 少 某 一 地 方 选 区

的议 席数 目 意味 着

该选 区在 立 法会 内

的代 表性 会 减少 ，

居民 向立 法 会议 员

求助 的机 会 亦会 减

少；  

(ii ) 如 维 持 现 状， 九 龙

西和 九龙 东 的人 口

推算 数字 将 仍在 法

定准 则所 订 的相 关

所得数目的 +15%幅

度之内；以及  

(iii ) 预 计 九 龙 东 的 人 口

在未 来五 年 将会 增

加。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项而言：  

接纳接纳接纳接纳此项建议。根据选管会的临时建

议，香港岛、九龙区及新界区的议席

数目将维持不变。  

 

就 (c)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政治因素不在考虑之列；  

(ii ) 尽管按照现状，九龙西和九龙东

偏离所得数目的幅度仍在法例限

定的 +15%之内 (分别为 +10.75%

及 -12.37%)，但与临时建议的偏

差 幅 度 (-11.40% 及 +9.45%) 相

比，仍不及后者接近所得数目。

维持现状的建议可能违反维持现状的建议可能违反维持现状的建议可能违反维持现状的建议可能违反《《《《选管选管选管选管
会会会会条例条例条例条例》》》》第第第第 20(1)(a)条所订的法条所订的法条所订的法条所订的法
定准则定准则定准则定准则。。。。该条文规定该条文规定该条文规定该条文规定，，，，须使地方须使地方须使地方须使地方
选区的人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选区的人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选区的人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选区的人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
内内内内，，，，尽量接近尽量接近尽量接近尽量接近所得数目所得数目所得数目所得数目；  

(iii ) 为公平和一致起见，选管会认为

必须依照推算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的人口预测数字进行是次

划界工作。根据既定做法，选管

会认为不宜考虑未来的人口趋

势；以及  

(iv) 鉴于法例规定须保存地区的社区

独特性及地方联系，选管会认为

沿着区议会选区范围的分界分拆

现有地区并不可取，而且会令有

关选民感到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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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谘询期内收到的申述谘询期内收到的申述谘询期内收到的申述谘询期内收到的申述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2 202 项申述建议：  

 

(a)  维持 5 个地方选区的现

有分界，以保存社区联

系，并避免引起混淆；

以及  

(b) 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的

现有议席数目 (九龙西 4

席 ， 九 龙东 5 席 )， 因

为：  

 

(i)  两个地方选区的预

测人口相差不大；  

(ii ) 减少某一地方选区

的议席数目，意味

着该选区在立法会

内 的 代 表 性 会 减

少，熟悉居民需要

并可供他们寻求协

助的立法会议员将

减少。此举有损社

区稳定，并对投票

率产生负面影响；  

(iii ) 若维持现状，九龙

西和九龙东的人口

推算数字将仍在法

定准则所订的相关

所得数目的 +15%幅

度之内；  

(iv) 九龙东立法会议员

的工作量将更趋沉

重，而酬金却并无

增加，他们为居民

提供的服务将受到

不良影响；  

(v) 增配一个议席予九

龙西可能会吸引原

先甚少为该地方选

区服务的人士空降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现有议席

数目的建议，因为：  

 

(i)   虽 然 两 个 地 方 选 区 的 人 口 推

算 数 字 相 差 不 大 ， 但 九 龙 西

的 人 口 较 多 ， 如 获 分 配 的 议

席 少 于 九 龙 东 ， 则 会 对 该 地

方选区不公平；  

( i i )   政治因素 (例如划界对现任立

法 会 议 员 、 有 意 加 入 立 法 会

的人士和政党的影响 )不会在

考虑之列；  

(iii )  选 管 会 的 临 时 建 议 并 没 有 涉

及 修 改 现 有 地 方 选 区 分 界 ，

因而不会影响 5 个地方选区

的 社 区 完 整 性 。 选 管 会 的 临

时 建 议 已 充 分 顾 及 保 存 社 区

独特性及地方联系；  

( i v )   欠缺有力理据证明减少 1 个

立 法 会 议 席 会 损 害 九 龙 东 地

方选区的社区联系；  

( v )   尽 管 按 照 现 状 ， 九 龙 西 和 九

龙 东 偏 离 所 得 数 目 的 幅 度 仍

在法例限定的 +1 5%之内 (分别

为 + 10 . 7 5 %及 - 12 . 37 % )， 但 与

临 时 建 议 的 偏 差 幅 度      

( - 1 1 .4 0 %及 +9 .4 5 %)比 较 ， 不

及 后 者 接 近 所 得 数 目 。 维 持维 持维 持维 持
现 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现 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现 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现 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 《《《《 选 管选 管选 管选 管
会 条 例会 条 例会 条 例会 条 例 》》》》 第第第第 20( 1) (a )条 所 订条 所 订条 所 订条 所 订
的 法 定 准 则的 法 定 准 则的 法 定 准 则的 法 定 准 则 。。。。 该 条 文 规 定该 条 文 规 定该 条 文 规 定该 条 文 规 定 ，，，，
地 方地 方地 方地 方 选 区 的 人 口 在 切 实 可 行选 区 的 人 口 在 切 实 可 行选 区 的 人 口 在 切 实 可 行选 区 的 人 口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范 围 内的 范 围 内的 范 围 内的 范 围 内 ，，，， 应应应应 尽 量 接 近尽 量 接 近尽 量 接 近尽 量 接 近 所 得所 得所 得所 得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vi)  为 了 公 平 和 一 致 起 见 ， 选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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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到该区参选。这些

人士以往与选民的

沟通有限，所提供

的 服 务 质 素 会 欠

佳。由于选民不熟

悉这类候选人，可

能会拒绝投票，或

盲目投票，这将有

损 香 港 的 选 举 发

展；  

(vi) 选管会的临时建议

对长期为有关居民

服务的准候选人不

公平；  

(vii) 虽然在二零零八年

立法会选举中，九

龙西的议席数目会

有所增加，但下届

却可能会减少，居

民将需要适应所属地

方选区的立法会议员

经常转变； 

(viii)  预计九龙东的人口

在未来五年将会增

加； 

(ix) 不单九龙西地方选

区的人口会增加，

新界西地方选区的

人口亦然；  

(x) 关于九龙未来发展

的资料不多；以及  

(xi) 选 管 会 应 维 持 现

状，直至政制改革

展开。  

 

(与第 18 项大致相同 ) 

 

(c)  其中一项申述质疑九龙西和

九龙东地方选区预测人口的

准确性。 

(d) 其中一项申述认为一个

会 认 为 必 须 依 照 推 算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的 人 口 预

测 数 字 进 行 是 次 划 界 工 作 。

根 据 既 定 做 法 ， 选 管 会 认 为

不宜考虑未来的人口趋势；  

(vii) 虽 然 新 界 西 的 人 口 亦 有 增

加 ， 但 该 选 区 已 获 分 配 法 定

上限的 8 个议席，不能再多

得 1 个议席，但此情况却不

适 用 于 九 龙 西 地 方 选 区 ； 以

及  

(viii)  有支持临时建议的意见。  

 

就 (c)项而言：  

选管会使用的人口预测数字由专为划

界工作设立的专责小组提供。专责小

组在利用有系统的方法编制有关数据

前，曾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已顾及二

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统计所得的最新结

果。因此，选管会认为，专责小组所

提供的正式数据依然是划界工作唯一

及具权威性的依据。  

 

就 (d)项而言：  

选管会一向的既定做法，是就划界建

议进行一个月谘询，此举符合法例规

定的最低要求。  

 

就 (e)项而言：  

请同时参阅第 11 项。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V 

(页数页数页数页数 4/15) 

 

- 57 -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月的谘询期太短。  

(e)  一项申述与 第 11 项相

同，但另外提出，所有

地方选区的分界及议席

数目应维持不变，原因

是九龙东和九龙西地方

选区的人口数目接近，

而且均在 +15%的许可幅

度之内。  

 

3 (a)  一项申述建议把九龙城

和土瓜湾从九龙西转拨

到九龙东，使九龙西地

方选区得到 4 个议席，

九龙东地方选区则得到 5

个议席。  

( b )  一项申述建议把九龙西

一些较小的区议会选区

范围转拨到九龙东，以

便维持这两个选区的现

有议席数目，令两个地

方选区的人口得以更接

近所得数目，并使居民

可由相同的立法会议员

向他们提供服务，而且

选民亦不会感到混淆。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  

 

(i) 如根据 (a)项所述，把整个九龙

城 地 方 行 政 区 (人 口 ： 362,200

人 )从九龙西转拨到九龙东，九

龙东的修订人口将为 1,380,900

人，可得到 6 个议席，但九龙

西的修订人口将为 667,800 人，

只可得到 3 个议席。这将违反

每个地方选区应有 4 至 8 个议

席的法例规定 (《立法会条例》

第 19(2)条 )，因此不能予以接

纳；以及  

 

(ii)  虽然 (a)项申述没有指明“土瓜

湾”区的分界，而 (b)项申述亦

没有注明拟转拨的区议会选区

范围的名称，但有关地区位于

九龙城地方行政区内的启德区

议会选区范围的分界内。启德

区 议 会 选 区 范 围 的 人 口 为

17,000 人，毗连观塘地方行政

区。把该选区范围从九龙西转

拨到九龙东，根据两个地方选

区的修订人口 (分别为 1,013,000

人及 1,035,700 人 )，将可分别取

得 4 及 5 个议席，九龙西的人

口偏差幅度将为 +8.92%，而九

龙东则为 -10.91%(而不是临时建

议所得出的 -11.40%及 +9.54%)。

由 于 偏 差 幅 度 得 到 的 改 善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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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微，并不值得为此重划分界，

同时，分拆一个地方行政区的

建议不利保存社区完整性，并

有违选管会的工作原则。  

 

(请同时参阅第 2 项 )  

4 一项申述：  

 

(a)  反对减少九龙东地方选

区 1 个议席，因为：  

 

(i) 九 龙 东 及 九 龙 西 地

方行政区的 人口只

相差 11,300 人，差

幅甚微；以及  

(ii)  有 关 安 排 会 影 响 在

九龙东地方 选区服

务多时并有 意参选

的人士。  

 

申述建议把西贡地方行政区

从新界东转拨到九龙东，令

九龙东得以维持 5 个议席。  

 

(b) 建议把部分地区从新界

西转拨到九龙西；以及  

(c)  建议把离岛地方行政区

从 新 界 西 转 拨 到 香 港

岛。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申述，因为：  

 

就 (a)项而言：  

(i)  尽管九龙西及九龙东的人口推算

数字差距较小，但如分配给九龙

西的议席少于九龙东，则会对九

龙西不公平；  

(ii ) 政治因素不在考虑之列；以及  

(iii ) 选管会曾考虑有关让九龙东吸纳

属于新界东的西贡地方行政区的

方案 (见附录 III 方案 13)，但认

为这个建议不宜采纳，因为修订

的偏差幅 度 (+9.15%及 -11.40%)

与临时建议的有关数字 (+9.54%

及 -11.40%)大致相同。由于偏差

幅度得到的改善甚微，并不值得

为此重划地方选区分界。  

 

就 (b)及 (c)项而言 :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此举会导致把

一个地区并入在地方特色及社区联系

方面都与其截然不同的地方选区。  

 

根据选管会的工作原则，香港岛、九

龙及新界一向被视为属不同类别的地

区，因此应分开处理。  

 

(与第 24 项内的 (a)项相同 ) 

 

5 一项申述支持临时建议，因

为：  

 

(a)  建议符合法例规定；  

(b)  选 管 会 不 考 虑 政 治 因

素，因此能作出公平的

支持的意见备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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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建议；以及  

(c)  选民无需适应新转变，所受

到的影响可减至最少。 

 

6 一项申述支持选管会就 5 个

地方选区的分界及香港岛地

方选区的议席数目提出的临

时建议。  

支持的意见备悉。  

7 一项申述支持选管会就 5 个

地方选区的分界，及香港岛、

新界东及新界西地方选区的

议席数目提出的临时建议。

该项申述又认为更改地方选

区的现有分界可能会影响投

票率。  

 

支持的意见备悉。  

8 一项申述：  

 

(a) 支持临时建议 (包括各地

方选区的分界、名称及

议席数目 )；以及  

(b) 建议日后把许可的偏差

幅 度 从 +15% 下 调 至

+10%(因后者较受国际认

可 )。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项而言：  

有关建议涉及修订《选管会条例》，

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9 两项申述支持选管会临时建议

中九龙东和九龙西地方选区议

席的数目。  

 

支持的意见备悉。  

10 一项申述：  

 

(a)  支持给予九龙西地方选

区 5 个议席，因为需要

较多立法会议员来处理

九龙西的各种问题；  

(b) 反对减少九龙东地方选

区的议席；以及  

(c)  建议：  

 

(i)  增加 地方 选 区的 议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会使议席总数

变为 31 席，超出法例限定的 30 席。  

 

就 (c)项而言：  

所提事项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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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席总数；  

(ii ) 主 动 进 行 政 制 改

革；  

(iii ) 修改 深水 埗 区和 葵

青区 之间 的 地方 行

政区 分界 ， 并相 应

修改 九龙 西 与新 界

西之 间的 地 方选 区

分界；以及  

(iv) 在每 区设 立 立法 会

议员 综合 办 事处 ，

为需 要协 助 的居 民

提供服务。  

 

(与第 20 项相同 ) 

 

11 一项申述支持临时建议，把

离岛区保留在新界西地方选

区。该项申述反对有建议把

离 岛 区 纳 入 香 港 岛 地 方 选

区，因为：  

 

(i)  离 岛 区 是 新 界 的 一 部

分；以及  

(ii )  该区在居民生活习惯和

传统文化方面都与新界

有密切联系。  

 

支持的意见备悉。  

12 一项申述：  

 

(a)  建议无论政制发展的进

度如何，都要按照人口

变迁和社区发展，检讨

有关地方选区总数和各

地方选区议席数目的现

行法定准则；  

(b) 认为分配予新界西、九

龙西及九龙东地方选区

的议席数目不理想，因

为新界西人口众多，而

两个九龙选区的人口差

就 (a)项而言：  

有关建议涉及修订《立法会条例》，

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就 (b)项而言：  

见第 2、 4、 15、 24 至 26 项。  

 

就 (c)项而言：  

有关建议涉及修订《选举 (舞弊及非

法行为 )条例》，不属选管会的管辖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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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别均不大；以及  

(c)  建议简化候选人在提交

的选举开支申报书中，

因大意而有所遗漏或出

错的情况下寻求寛免的

程序。  

 

13 一项申述：  

 

(a) 建 议 立 法 会 选 举 采 用

“得票最多者当选”方

法，并全民普选所有立

法会议员；  

(b) 认为应让立法会议员有

充足的时间讨论政府所

提出的条例草案；以及  

(c) 反对不就《截取通讯及

监察条例》进行公众谘

询。  

 

所提事项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14 一项申述支持临时建议，并

认为：  

 

(a) 日后如果地方选区的议

席总数增加，便应分配

更多议席予新界西地方

选区，因为该区的人口

不断增加；以及  

(b) 应取消功能组别，有关

议席应在二零一二年按

人口比例分配予地方选

区。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a)项而言：  

未来各地方选区的议席数目，将按日

后人口推算数字来分配。  

 

就 (b)项而言：  

有关事项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15 一项申述建议：  

 

(a) 把新界西分为两个地方

选区，分别获配 5 个和 4

个议席，九龙西和九龙

东各有 4 个议席，而香

港岛则有 6 个议席；或  

(b) 把新界分为 3 个地方选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该项申述，因为有关建议会产

生 6 个地方选区，超过《立法会条

例》所订的 5 个地方选区法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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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区，分别获配 5、 5 和 6

个议席；九龙西和九龙

东各有 4 个议席；而香

港岛则有 6 个议席。  

 

理据如下：  

 

(i) 各地方选区的人口和议

席数目差别很大，对立

法会议员不公平；  

(ii ) 新 界 西 的 人 口 不 断 增

加，但只获分配与上一

届 选 举 相 同 数 目 的 议

席；  

(iii ) 新 界 西 的 地 理 范 围 甚

大；以及  

(iv)  政府难以就新界西的事

务与 8 位立法会议员协

调。  

 

16 一项申述：  

 

(a)  支 持 选 管 会 的 临 时 建

议，维持区界不变，及

九龙东和九龙西地方选

区各获分配 4 个和 5 个

议席，因为临时建议符

合法定要求，而各地方

选区也是按照其人口推

算 数 字 获 分 配 议 席 数

目；  

(b) 建议选管会可向公众披

露更多关于人口预测的

详细资料；以及  

(c)  选管会可考虑在公开谘

询大会上，派发法例规

定和工作原则等参考资

料，并确保谘询大会的

参加者只集中讨论划界

工作。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及 (c)项而言：  

意见备悉，日后检讨时会作参考之

用。法定要求和工作原则其实已收录

在谘询文件内，文件可从选管会网页

下载，也可在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

事务处、邮政局、公共屋村办事处和

公共图书馆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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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17 一项申述以为二零零八年立

法会选举的地方选区有 6 个

来 自 选 举 委 员 会 的 额 外 议

席，并就如何分配这些议席

提出下述两个方案：  

 

(a) 每个地方选区分配 1 个

额外议席；或  

(b) 按地方选区已登记选民

人数分配额外议席。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该项建议，因为二零零八年立

法会选举并没有增加地方选区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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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公开谘询大会上所作的口头申述摘要公开谘询大会上所作的口头申述摘要公开谘询大会上所作的口头申述摘要公开谘询大会上所作的口头申述摘要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18 十项申述建议：  

 

(a) 维持 5 个地方选区的现

有分界，以保存社区联

系，并避免引起混淆；

以及  

(b) 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的

现有议席数目 (九龙西 4

席， 九 龙 东 5 席 )， 因

为：  

 

(i)  两个 地方 选 区的 人

口预测相差不大；  

(ii ) 减 少 某 一 地 方 选 区

的议 席数 目 意味 着

会减 少该 选 区在 立

法会 内的 代 表性 ，

熟悉 居民 需 要并 可

供他 们寻 求 协助 的

立法 会议 员 人数 较

少， 此举 有 损社 区

稳定；  

(iii ) 如维 持现 状 ，九 龙

西和 九龙 东 的人 口

推算 数字 将 仍在 法

定准 则所 订 的有 关

所得数 目的 +15%幅

度之内；以及  

(iv) 预计在未来 5至 10年

内， 九龙 东 的人 口

会增加。  

 

(c)  其中一项申述认为，如

选管会的临时建议涉及

更 改 现 时 议 席 分 配 情

况，便应延长公众谘询

期，让市民有更多时间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维持九龙西和九龙东现有议

席数目的建议，因为：  

 

( i )  虽 然两个地 方 选区 的人口 推算

数 字相差不 大 ，但 九龙西 的人

口 较多，如 获 分配 的议席 较九

龙东为少，将对该区不公平；  

(ii ) 政治因素 (例如划界对现任立法

会 议员、有 意 加入 立法会 的人

士和政党的影响 )不会在考虑之

列；  

(iii ) 选管会的临时建议并没有涉及修

改现有地方选区分界，因而不会

影响 5 个地方选区的社区完整

性。选管会的临时建议已充分顾

及保存社区独特性及地方联系；  

(iv)  欠缺有力理据证明减少 1 个立法

会议席会损害九龙东地方选区的

社区联系；  

(v) 尽 管 按 照 现 状 ， 九 龙 西 和 九 龙   

东偏离所得数目的幅度仍在法定

限制的 +15%之内 (分别为 +10.75%

及 -12.37%)，但与临时建议的偏

差幅度 (-11.40%及 +9.45%)比较，

不及后者接近所得数目。维持现维持现维持现维持现
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状 的 建 议 可 能 违 反 《《《《 选 管 会 条选 管 会 条选 管 会 条选 管 会 条
例例例例》》》》第第第第 20(1)(a)条所订的法定准条所订的法定准条所订的法定准条所订的法定准
则则则则。。。。该条文规定该条文规定该条文规定该条文规定，，，，地方地方地方地方选区的人选区的人选区的人选区的人
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口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应应应应尽量尽量尽量尽量
接近接近接近接近所得数目所得数目所得数目所得数目；  

(vi)  为了公平和一致起见，选管会认

为必须按照推算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的人口预测进行是次划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V 

(页数页数页数页数 12/15) 

 

- 65 -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考虑建议。  

 

(与第 2 项大致相同 )  

界工作。根据既定做法，选管会

认为不宜考虑未来的人口趋势；

以及  

(vii)  有支持临时建议的意见。  

 

就 (c)项而言：  

选管会一向的既定做法，是就划界

建议进行一个月谘询，此举符合法

例规定的最低要求。  

 

19 一项申述：  

 

(a)   建议维持所有地方选区

的分界和议席不变，因

为偏离的幅度并未超出

许可的限度；以及  

(b)  支持不把离岛区拨入香

港岛地方选区，因为两

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习

俗各异。  

 

就 (a)项而言：  

见第 2 项。  

 

就 (b)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20 一项申述：  

 

(a)  支持给予九龙西地方选

区 5 个议席，因为需要

较多立法会议员来处理

这个选区的各种问题；  

(b)  反对减少九龙东地方选

区的议席；以及  

(c)  建议：  

 

(i)  增加 地方 选 区 的 议

席总数；  

(ii ) 主 动 进 行 政 制 改

革；  

(iii ) 修改 深水 埗 与葵 青

区之 间的 地 方行 政

区分 界， 并 相应 修

改九 龙西 与 新界 西

之间 的地 方 选区 分

界；以及  

就 (a)项而言：  

支持的意见备悉。  

 

就 (b)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议席总数将

变成 31 席 ， 超 出 法 例 限 定 的 30

席。  

 

就 (c)项而言：  

所提事项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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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iv)  在每 区设 立 立法 会

议员 综合 办 事处 ，

为需 要协 助 的居 民

提供服务。  

 

(与第 10 项相同 ) 

 

21 一项申述建议增加地方选区

的议席总数。  

 

所提事项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22 一项申述建议把九龙西和九

龙东地方选区合并为一个地

方选区，以免分布不均，九

龙的居民亦有较多立法会议

员可供他们寻求协助。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这项申述，因为此建议令全

港只有 4 个地方选区，违反划分 5

个地方选区的法例规定。  

 

(与 23(b)项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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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席上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席上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席上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席上  

立法会议员发表的意见立法会议员发表的意见立法会议员发表的意见立法会议员发表的意见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23 

 
一项申述建议：  

 

(a) 由于九龙东和九龙西地方

选区的人口差别甚微，因

此建议重新划定该两个地

方选区的分界，使分配予

该两个地方选区的议席数

目维持不变；以及  

(b) 把九龙东和九龙西合并为

一个地方选区，因为考虑

到整个香港岛也是一个地

方选区。  

就 (a)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该项建议，因为如果把整个九

龙城区 (人口： 362,200 人 )由九龙西

转拨到九龙东，则九龙东的修订人口

会达 1,380,900 人，可获得 6 个议

席 ， 但 九 龙 西 的 修 订 人 口 则 会 是

667,800 人，只可获得 3 席。此举违

反相关的法定要求，即每个选区应有

4 至 8 个议席 (《立法会条例》第

19(2)条 )，因此不能接纳。如果把地

方行政区的一部分转拨到九龙东，便

会涉及分拆一个地方行政区，不利于

保存社区完整性，也违反选管会的工

作原则。  

 

就 (b)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该项建议，因为如果把九龙东

和九龙西合并为一个地方选区，则全

港只会有 4 个地方选区，违反须划分

5 个地方选区的法例规定。  

 

24 

 
一项申述建议：  

 

(a) 调整现时新界西的地方选

区分界，以便能把多出的

人 口 转 拨 到 其 他 地 方 选

区，例如可把离岛区从新

界西转拨到香港岛；以及  

(b) 可以把将军澳地区从新界

东 的 西 贡 区 转 拨 到 九 龙

东。  

就 (a)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该项建议，因为此举会把一个

地方行政区并入在地方特色和社区联

系方面与其截然不同的地方选区。  

 

根据选管会的工作原则，香港岛、九

龙和新界一向被视为属不同类别的地

方，因此应分开处理。  

 

就 (b)项而言：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该项建议，因为建议涉及分拆

一个地方行政区，不利于保存社区完

整性，也违反选管会的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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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25 

 
一项申述基本上与第 24(a)项

相同，但指出选管会过去曾

考虑把元朗区纳入两个地方

选区中。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分拆元朗区的建议，因为此举

不利于保存社区完整性，也违反选管

会的工作原则。  

26 

 
四项申述建议修订法例，让

新界西可以获 9 个议席，得

到更公平的对待。政府和选

管会应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

划界工作。  

 

所提事项不属选管会的管辖范围。  

 


